附件1：

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推荐优秀团员作入党积极分子
工作规定
    
    为了进一步加强发展党员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建设，根据《中共扬州大学委员会发展党员工作实施细则》（扬大委组〔2014〕27号）和《扬州大学推荐优秀团员作入党积极分子工作规定》（扬大团〔2015〕11号）精神，现对院内推荐优秀团员作入党积极分子（以下简称“推优”）工作，作出以下规定。
一、“推优”对象
“推优”对象应为我院18岁至28周岁的优秀团员，且须符合下列基本条件：
1.思想上积极要求上进，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，并已递交入党申请书。
2.理想信念坚定，入党动机端正，在学习、生活和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，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
3.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遵守纪律，乐于助人，主动参与社会工作，积极参加各类校园文化活动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。
4.参加过党校初级培训班学习并结业。
5.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“推优”对象应在新生入学教育、军训、校院班团各项活动中表现突出，群众基础好。第二学期“推优”对象应在上一个学期学习成绩排名位列班级或专业前1/2；二年级“推优”对象应在第一学年学习成绩排名位列班级或专业前1/2；三年级及三年级以上“推优”对象应在最近一学年学习成绩排名位列班级或专业前2/3，且至少获得一项特长奖。
6.教职工“推优”对象应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年度考核达到“良好”及以上等次。
7.在思想政治表现、发挥积极作用方面表现突出，群众基础较好的，经院级团组织研究决定并报校团委同意，其学习成绩名次及奖学金条件可适当放宽。
二、“推优”程序
1.团支部召开团员大会，介绍符合“推优”条件的团员情况，由团员进行民主评议。
2.团支部大会对“推优”对象进行民主推荐，民主推荐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。到会人数达到本支部团员总数的4/5方可进行，“推优”赞成票超过实到会人数的1/2方可通过。
3.团支部对推荐对象进行全面考察，经团支部委员会讨论，形成决议。
4.团支部填写《扬州大学推荐优秀团员作入党积极分子登记表》，说明推荐理由，连同“推优”票决情况报告一并报院级团组织审定。
5.院级团组织将“推优”名单在本院范围内集中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七天。
6.根据公示情况，院级团组织在登记表上签署意见，并将公示通过的“推优”对象向所在党支部推荐，同时将“推优”情况汇总表报校团委备案。
三、“推优”时间及人数比例
1.“推优”原则上一年两次，一般在3月份和10月份进行。
2.第一学期“推优”人数原则上不超过所在团支部团员总数的15%，第二学期起，每次“推优”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所在团支部团员总数的20%。
3.“推优”结果有效期一般为一年。
四、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扬州大学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暂行规定》（扬大委组[2011]21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委员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2015年4月3日






附件2：
扬州大学推荐优秀团员作入党积极分子登记表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民族
	
	（照片）

	籍  贯
	
	所在团支部名称
	
	

	入团时间
	
	申请入党时间
	
	

	现任职务
	
	

	青年共产主义学校及党校初级培训时间、结论
	

	支部大会民主推荐情况

	应到会团员数
	
	实到会团员数
	
	“推优”赞成票数
	

	学习成绩排名和奖学金、特长奖获得情况

	学  年
	学期
	学习成绩排名
	奖学金获得情况
	特长奖获得情况

	
	
	平均分
	名  次
	
	

	第一学年
	上
	
	
	
	
	
	

	
	下
	
	
	
	
	
	

	第二学年
	上
	
	
	
	
	
	

	
	下
	
	
	
	
	
	

	第三学年
	上
	
	
	
	
	
	

	
	下
	
	
	
	
	
	

	第四学年
	上
	
	
	
	
	
	

	
	下
	
	
	
	
	
	

	第五学年
	上
	
	
	
	
	
	

	
	下
	
	
	
	
	
	

	荣誉称号获得情况

	时  间
	荣誉称号名称
	授奖单位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所 在 团 支 部 意 见
	
       年   月   日，        团支部召开团员大会，支部应到团员    名，实到团员     名，符合有关规定。经无记名投票表决，同意推荐          同学作入党积极分子的       票。经支部大会研究，认为       同学符合“推优”条件，同意推优。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团支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团支部书记签名：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 在 团 总 支 意 见
	



          团总支 (公 章)
年    月    日

	院团委审核意见
	   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在扬州大学             学院公示一周，团员、群众对           同学推优无异议。同意推优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团委 (公 章)
年    月    日

	党支部
意  见
	

党支部书记签名：
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 注
	



备注：此表须归入本人入党材料，正反打印（一式两份）。


附件3：
扬州大学广陵学院
××团总支××团支部推优表决票
（参考样式）
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年×月×日
	推
荐
对
象
姓
名
	
	
	
	
	
	
	
	

	推
荐
意
见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
1.推荐人选少于或等于××名为有效票，多推无效。
2.同意的在“推荐意见”栏内划“√”，不同意的划“×”，弃权的不作任何记号。如有涂改，作废票处理。

扬州大学广陵学院
××团总支××团支部推优票决情况报告
（参考样式）
××团总支：
××年××月××日，××团支部召开团员大会推优，支部应到团员××名，实到团员××名，符合有关规定。经无记名投票表决，推荐×××、×××、×××、×××、×××、×××、×××、×××等××名同学作入党积极分子。
团员大会推优票决情况汇总表
（按得票多少排序）
	序号
	姓  名
	得赞成票数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（此表应包含所有推荐对象得票情况。）
特此报告
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团总支×××团支部    
团支部书记（签名）： 
××年×月×日  
备注：此表由各团总支留存。
